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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科技大學

SHU-TE University

放棄輔系資格表

說明：一、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，若尚未修習任何輔系科目者，送請主系系主任及加修系系主任核章後，交由課務組辦理。

二、申請期限：申請人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前辦理完成。但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學生至遲得於該考試放榜日起十日內檢

具錄取證明補行申請（未錄取者不得補申請）。

申請人填寫欄（由申請人親自填寫）

系 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

學 號 目前年級

姓 名 聯絡電話

輔系名稱

放棄原因

※填妥以上欄位後請送主系簽核送加修系簽核送回教務處課務組辦理。

主系簽核

系主任簽核

加修系簽核

系主任簽核

教務處簽核

課務組承辦人 課務組長 會簽註冊組 教務長

（放棄資格，登錄系統）


